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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农民工在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

用 , 但是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难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

效的解决。现就 2002年 5 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颁布实施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中的问

题分析如下。

1　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 , 缺少生产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资料

农民工多数受雇于个体企业 , 设备简陋 , 工艺落后 , 甚

至是家庭手工作坊 , 工作与居住场所混杂于一起 , 缺少必要

的劳动防护和通风措施 , 其工作场所也是职业病高发场所。

用人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, 尽量减少经营成本 , 忽

视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工作。例如 , 隐瞒所从事作业的性质 ,

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 , 不进行职

业健康教育 , 不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。在职业病诊断时 ,

由于缺乏生产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资料 , 经常造成职业病诊

断困难和治疗的不及时。

2　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 , 不注重保存与用人单位相关的证据

因流动性大 , 经常更换用人单位 , 农民工多不与用人单

位签订劳动合同 , 而且往往在其离岗时用人单位要求交回所

有与用人单位相关的证据 。更有些农民工年龄不足 18 周岁 ,

在工作时使用假名字和假身份证 , 增加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

度。许多职业病有一定的潜伏期 , 尤其是尘肺病潜伏期较长 ,

致使农民工在患有职业病时无据可查。由于农民工收入微薄 ,

即使知道所从事职业的危害性 , 也很难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进

行职业健康检查 , 甚至在发病时没有勇气依法向用人单位索

取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 , 更有些农民工得知用人单位经营困

难后采取 “息事宁人 、 自认倒霉” 的态度。而这些则恰恰助

长了用人单位无视农民工身体健康的不良风气 , 造成农民工

职业病诊断中职业史取证难 , 影响职业病的诊断 , 出现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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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诊断中的 “冰山现象” 。

3　农民工缺乏卫生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

多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 , 对所从事职业中存在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 , 如所使用生产原料和产品的名称 、 性质以及

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救和防护等一无所知。 许多农民工不注重

遵守操作规程 , 不能正确使用工作中的防护措施和配备的劳

保用品。患病后更不知道到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咨询 ,

而是采取辞工回乡或到综合医院治疗的方式 , 贻误了治疗的

最佳时机 , 同时也造成取证困难 , 难以进行职业病诊断。

4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, 农民工职业病治疗费用无人承担

由于职业病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

业活动中 , 因接触粉尘 、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、 有害物质

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。其诊断的前提是职业接触史 , 而多数

用人单位一方面拒不提供申请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资料;另一

方面借口农民工所患疾病未诊断职业病而拒付医疗费。即使

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 , 由于用人单位多隐瞒和漏报农民工职

业伤害 , 工伤保险也未涉及到农民工群体 , 其费用仍由用人

单位承担 , 而用人单位经常更换名称 、 法人代表 , 从而推诿

拒绝承担治疗费用 , 或者用人单位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, 无力

支付医疗费用。多数农民工是跨地区跨省外出务工 , 各地方

之间的协调更需要多部门的配合 , 农民工缺少适当的法律援

助 , 使其职业病诊断难 , 治疗费用更无落实单位。

为改变农民工职业病诊断 、 治疗难的实际状况 , 提出以

下建议:(1)加大执法力度 , 对违反法律 、 法规的用人单位

坚决予以惩罚 , 保障劳动者的权益。 (2)扩大宣传力度 , 采

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对广大农民工进行职业安全教育 , 提高其

法律维权意识 、 基本卫生知识和劳动安全知识。 (3)加强各

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, 保障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的顺利进

行。(4)加强社会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, 保障农民

工职业病治疗费用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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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及控制
王金富

(台州市卫生监督所 , 浙江 台州　318000)

　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颁布实施以来 ,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在

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 , 预防 、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, 保障

劳动者健康及其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, 但也暴露

了一系列相关问题 , 尤其表现在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理

解和运用上。按照 《行政处罚法》 规定 , 卫生行政部门在行

政处罚中 , 应做到公开 、 公平 、 公正 , 做到 “同样的违法行

为受到同样的行政处罚” 。但从我市 2 年来的 160 起 300 多万

元罚款的职业卫生执法实践来看 , 因立法上存在着较大的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, 实践操作中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幅度波动

较大。因此能否正确合理运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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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执法权威 , 同时若对自由裁量权加以

一定的控制 , 会更有效地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
1　自由裁量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的表现

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赋

予卫生行政部门在一定法定情况下自行判断 , 在法定范围内

具体确定行政处罚措施的权力。如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规定

的 “情节严重的” 、 “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

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处以 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 等

弹性规定就是自由裁量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的表现形式。

卫生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但尚未构成犯

罪的行为拥有一定的处罚形式与处罚幅度 , 也就存在着较大

的自由裁量权 ,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1.1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、 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

例》 中规定过于笼统 , 未在法律法规中对细节问题如 “情节

严重的” 、 “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” 加以界定 ,

何为 “轻重” 、 何为 “严重损害” , 实践操作时无所适从。

1.2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虽有界定 , 但表达不是很确切。 如

“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” 等用语 ,

但法律对 “按规定” 无明文规定 , 如未明确规定保存期限 、

保存方式等 , 各地区对此则有不同的理解。

1.3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有些法律责任规定两种以上的处罚

形式 , 如警告与罚款或者罚款与提请停建关闭并存 , 造成卫

生行政部门有权选择处罚形式。

1.4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应用最多最广也最有效的形式为罚

款 , 而且罚款数额一般较大 , 上限与下限之间相差很远。 如

用人单位未按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, 逾期不改正的 ,

处以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因此 , 如何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确定罚款的数额关

系到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相当性 , 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 , 具

体地区具体分析 , 力求做到处罚得当。 当然我们并非排除自

由裁量权在卫生行政部门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, 在我国职业病

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 , 自由裁量处罚权可起到以儆效

尤的作用。

2　自由裁量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失控原因探析

从我国目前的职业卫生法律体系看 ,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失控在所难免。 主要原因为行政处

罚立法仍不够规范 , 如立法对行政处罚的种类选择及处罚幅

度界定失之过宽 、 处罚条件不具体 、 赋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

量权过大。实践操作中失控原因包括以下几点。

2.1　卫生行政处罚机构不能正确理解立法意图 , 从而不能正

确使用自由裁量权并合理决定 “是否处罚” 与 “如何处罚” 。

职业卫生行政自由裁量权运作结果是否符合立法意图 , 能否

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, 取决于卫生行政部门及职业卫生执法人

员是否能按处罚相当的原则行事。在职业卫生行政执法过程

中由于个人业务及政治素质不高 , 对职业卫生法律规定不能

真正理解其精神实质;或者由于执法人员的好恶影响及外来

因素的左右而不能公正 、 公平处理各种具体的职业卫生行政

违法行为 , 致使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出现失控现象。

2.2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

约。目前由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滞后及权限职责不定 , 尚

未建立整套的行政处罚监督和制约机制 , 造成一些地区超越

法律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 , 如罚款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;处

罚机构出于某种动机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, 致使用人单位的

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保护与救济;处罚机构滥用职权 ,

出现重责轻罚或轻责重罚等明显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职业卫

生行政处罚事件。

2.3　目前我国用人单位的行政救济方式途径不尽完善也增大

了自由裁量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的失控现象。 虽然 《行

政诉讼法》 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制作了一定规

则 , 但行政诉讼审查原则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方式 ,

而不合理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则成为一种缺乏司法

救济的行政权力。同样在行政处罚程序中 , 《行政复议法》 虽

然赋予了公民申请复议的权利 , 但缺乏明确的对自由裁量权

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, 加之行政复议是一种事后监督 , 必须由

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方能启动 , 尽管事后能对卫生行政执法起

到一定的救济与监督作用 , 但关于事前 、 事中救济方式以及

对卫生行政处罚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规范机制缺乏一种

综合判定方式 , 又加大了其失控现象。

3　自由裁量权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中失控的监控措施

目前由于行政管理存在地域 、 层次等各种因素并存的现

象 , 以统一立法的形式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作过细的划分

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, 相反还可能导致行政管理的僵化。 因

此对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应是积极的控制而非消极控制。规范

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, 一般可通过立法 、 行政及司

法等控制措施。但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样的行政处罚行

为才构成 “显失公正” , 同样司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审查是

有限审查而非全面审查 , 行政裁量行为的作出即是 “关于缺

少法令根本拘束的行政裁量权的行使 , 就不能说法院可以无

条件的审理” [ 1] , 故对自由裁量权监控最有效的措施是行政控

制。根据我国目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

特殊性 , 结合我国依法行政的要求 , 认为对自由裁量权在职

业卫生行政处罚中失控现象的监控可采取以下措施。

3.1　制定 《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办法》 , 细化处罚幅度　根据

执法实践 , 结合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、 违法天数 、 合

作程度 、 以往守法情况等综合情况 , 建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
门制定一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, 确定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

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 , 以综合

评定的方法来确定一个可操作性的有关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幅

度的标准 , 如制定可操作性强 、 更具体 、 更细化的 《职业卫

生行政处罚办法》 规章 , 使处罚有章可循。

3.2　建立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追究责任制 , 加大对滥用职权的

部门或人员的监督制约。实行行政处罚追究责任制原则 , 谁

出问题谁负责 , 杜绝人情观 、 金钱观对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

冲击 , 力求法律的公开 、 公平 、 公正。

3.3　提高职业卫生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　只有提

高职业卫生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, 方能真正理解设立行政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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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裁量权的立法目的及精神实质 , 才能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

的危害性及主观过错给予恰当处罚 , 从而保证自由裁量权的

行使是出于社会公正与公共利益 , 而非行政执法者个人利益

倾向及感情好恶。 因此我们应从宣传 、 教育 、 培训入手 , 培

养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意识 , 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的道德修养

和业务素质。

3.4　加强执法研讨和交流 , 寻求地区之间的执法平衡　由于

监管区域及对象不同 , 自由裁量权的幅度会因人员素质 、 经

济状况 、 执法惯例而不同 。通过执法研究和交流 、 沟通和交

换意见 , 取得执法共识 , 避免同一地区不同区域类似违法行

为处罚幅度过大。

3.5　健全职业卫生行政复议渠道 , 拓宽行政复议的范围　行

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一种法制监督 , 是介于行

政监督与司法监督之间的一种监督方式 , 除了审查行政处罚

的合法性之外 , 还要审查其合理性。因此在行政处罚之后当

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时的合理性审查就是对自由裁量权事后的

监督和控制。这种合理性审查的存在 , 影响和制约卫生行政

执法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, 间接起到控制的作用。

3.6　建立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社会监督和回访制度　加强社

会宣传 , 自觉接受社会团体 、 群众和媒体对卫生行政执法工

作的监督 , 同时按规定告知处罚对象的行政救济方式和途径。

执法实践告诉我们 “民怕官 、 不敢告 、 不知告 、 不愿告 、 不

会告” 的现象经常发生” [ 2] , 故建立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社会

监督和回访制度 , 强化用人单位的权利意识 , 对卫生行政部

门的职业卫生行政自由裁量权也会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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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健康监护·
沈阳地区口腔科医生工作有关疾病调查

黄鸽1 , 姜文兰2 , 张辉3

(1.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东医院 , 辽宁 沈阳　110044;

2.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, 辽宁 沈阳　110024;

3.辽宁省人民医院 , 辽宁 沈阳　110015)

　　口腔科医生在日常工作中 , 长期处于强迫体位姿势 , 使

得颈 、 肩 、 腰等关节及其所附着的关节韧带 、 肌肉处于持续

的紧张状态 , 从而产生一系列关节和肌肉的劳损性慢性疾病。

此外 , 由于长期在过强的灯光下作业 , 极易导致视觉疲劳。

随着口腔技术的飞快发展 , 操作更加精细 , 每例患者治疗时

间大大延长。针对上述情况对沈阳地区口腔科医生进行了调

查 , 以期寻找解决或减少工作有关疾病发生的有效方法。

1　资料与方法

1.1　调查对象

观察组选择沈阳地区 652名口腔科医生 , 年龄 30～ 58 岁 ,

平均 45 岁。连续从事临床工作 5 ～ 35 年。 其中男性 366 名 、

女性286名。以上对象均无明确外伤史。对照组选择从事非

口腔科临床工作的医生 232 名 , 年龄与观察对象相仿 , 其中

男性 182名 、 女性 50 名。

1.2　调查方法

采用问卷式调查方法, 调查疾病包括颈椎病、 肩周病 、 腰椎

病(腰间盘脱出 、 腰椎骨质增生)、 腰肌劳损、 指或腕关节疾病

(关节炎、 腱鞘炎)、 近视等疾病的发病情况。以上疾病均经沈阳

市市级以上医院明确诊断。其中近视均为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后

所患疾病。调查结果采用χ2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。

2　结果

两组人员工作有关疾病调查结果见表 1。

表 1　两组工作有关疾病患病情况比较 例 (%)

组别 颈椎病 肩周病 腰椎病
腰肌

劳损

指或腕

关节病
近视

观察组 88(13.5) 73(11.2) 41(6.3) 249(38.2) 34(5.2) 75(11.5)

对照组 11(4.7) 16(6.9) 5(2.2) 26(11.2) 6(2.6) 5(2.2)

χ2值 13.19 3.49 5.91 5.91 2.73 4.69

P 值 <0.01 >0.05 <0.05 <0.05 >0.05 <0.05

3　讨论

口腔科医生在临床操作中标准姿势是 , 保持坐姿上体前

倾, 前倾角度 10°～ 20°, 同时侧弯 15°, 并且腰椎轻度后弯曲,

头部低垂 , 颈椎前曲与胸椎成 30°角 , 双臂上抬 , 常常右臂过

度上抬高于肩部 , 手指紧握器械, 且各个方向不停地转动。除

此之外 , 双目在较强的灯光下紧盯术野 , 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

态。上述姿态通常需保持 1 h 以上。有人曾对 102 位口腔医生

的颈椎病发病情况进行调查 , 被确诊为颈椎病 81 人 , 其余 21

人不同程度地患有颈椎椎间隙炎症水肿或慢性老损。可以看出

口腔医生为腰椎病 、 颈椎病的高发人群。本调查结果显示 , 652

名口腔科医生中患腰肌劳损者占 38.2%, 其次为颈椎病

(13.5%)、 近 视 (11.5%)、 肩 周 病 (11.2%)、 腰 椎 病

(6.3%), 指和腕关节疾病发病率最低为 5.2%。其中 , 颈椎病、

腰椎病 、 腰肌劳损和近视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(P <0.01 ,

P<0.05)。上述结果充分证明颈椎病、 腰肌劳损、 腰椎病和近

视眼等疾病与口腔科医生的长期临床工作密切相关。另一方面

也说明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现有的口腔科设备及器械在设计上

还有待完善之处。近10 年来, 口腔科学技术突飞猛进, 临床操

作要求更加完善、 精密 , 在治疗效果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同程

度地延长了单次治疗时间 , 操作更加复杂 , 这势必导致口腔科

医生工作有关疾病发病率的增高。为减少上述疾病的发生 , 应

积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口腔科医生应刻意地加强颈部 、 腰

部以及上肢部肌肉及关节的锻炼 , 以增强这些部位肌肉 、 韧带

及骨关节的抗疲劳能力和适应性。工作时注意在操作间歇适当

休息 , 以松弛过于紧张的肌肉及关节结构 , 调节眼肌及屈光系

统, 这些对于预防工作有关疾病尤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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